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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的

法律意见书

通商(债)专字(2025)第0903号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

工程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

〔2019〕3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4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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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简称/合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实施方案》 《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

报告》

《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的

法律意见书》

本项目 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

瑞立会所 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所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严格履行法

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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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工程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相

关主体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假设：

项目相关主体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

的和有效的；有关文件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所

提供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保证与正本或原件相符；一切

足以影响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

任何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疏漏。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

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

据。

5.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

程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业事项

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

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

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

证。

6.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容西片区

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

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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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项目相关主体部分或全部在《实

施方案》中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

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8.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申请

政府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

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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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建设地点为容西片区，包

括缆线管廊约0.8公里，电力排管约8.4公里，电缆沟槽约0.5公

里，通信排管约6.3公里。其中：A单元电力排管长度约0.939公

里，电缆沟槽长度约0.535公里，通信排管长度约1.464公里；B

单元电力排管长度约2.911公里，通信排管长度约1.636公里；C

单元电力排管长度约2.702公里，通信排管长度约1.762公里；D

单元电力排管长度约1.247公里，通信排管长度约0.513公里；E

单元电力排管长度约0.614公里，通信排管长度约0.894公里；E

单元综合管廊内容为龙和街缆廊，长度约0.768公里，沿龙和街

西侧人行道下敷设。缆线管廊采用单舱矩形盖板沟形式，管廊

内尺寸为1.65x1.65米，敷设10kV电力和通信管线，设计内容主

要包括管廊工艺、结构、基坑、标识等。本项目总投资0.84亿

元。

（二）参与主体

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的主管单位为河北雄安新

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建设单位为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

司，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现持有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

员会核发的《营业执照》，该执照载明如下信息：

名称：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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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29MA09TEWW7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容城县雄安

市民服务中心雄安集团办公楼336-1

法定代表人：刘洋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03-04

营业期限：2018-03-04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热力生产和供应；供

冷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软件开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

设工程施工；燃气经营；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公路管理与养护；城市公共

交通；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项目合法性

2020年11月，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取得河北雄安

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发展局核发的《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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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局关于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文号：雄安改发投资〔2020〕92号）。

2020年12月，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取得河北雄安

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发展局核发的《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

发展局关于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批

复》（文号：雄安改发投资〔2020〕120号）。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的建设单位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

限公司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公司，其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

且合法存续，且拥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备建

设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的主体资格；容西片区配套综

合管网二期工程已取得立项审批，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

区发展规划。

二、项目融资来源

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总投资0.84亿元，该项目拟

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0.04亿元，2025年拟申请0.04亿元。

根据债券发行计划，本次发行0.04亿元。

三、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总投资

0.84亿元，该项目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0.04亿元，2025

年拟申请0.04亿元。根据债券发行计划，本次发行0.04亿元。假

设融资利率4%，期限3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最后一年一次性还

本。债券存续期内，专项债券融资本息合计0.0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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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项评价报告》，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收

益通过管网租赁费收益、土地收益实现，专项债券存续期可实现

项目收益0.16亿元。

根据项目资金平衡分析结果，预计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

期工程收益对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1.87。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政府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

关规定。

四、有关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及《专项评价报告》

瑞立会所为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的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

瑞立会所现持有容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130104765165720F的《营业执照》；持有河北省

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13010009）。

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且通

过年度检验。瑞立会所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

网二期工程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E00016266T），且已通过司法行政



10

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

业证》，且均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本所及经办律

师具备为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提供法律服务的业

务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为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相关事项

提供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报告及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

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

五、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一）利率变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在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

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

波动将会对项目的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

平衡。

风险控制措施：合理安排专项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做

好专项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保证项目收益与

融资平衡。

（二）其他不可抗拒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环境灾害事故、重大社会经济政策变动

等原因可能造成不可抗拒的意外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根据项目存在的潜在风险因素，从对各风险

因素的影响程度作以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严重自然灾害、环境灾

害事故等意外风险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发生的可能性较小，需

多角度跟进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重大环境及经济情况，随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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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计划，及时作出调整，减少或控制风险事件发生时造成的

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已披露相应风险及风险控

制措施。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的建设单位中国雄安

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公司，其

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且拥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具备建设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的主体资

格。

2.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已取得立项审批，该项目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3.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政府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

规定。

4.为容西片区配套综合管网二期工程相关事项提供专项

服务并出具专项报告及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律

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

5.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已披露相应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

本所公章后生效。

（此页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章页）










